
浙江工业大学关于重考、免修、

免听课的实施办法

浙工大教〔2018〕26号

为充分发挥弹性学制、学分制的优越性，鼓励学生积极进取、独立钻研，培养学生自

主学习的能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重考

重考是指学生对已取得学分的课程成绩不满意，希通过重新考试取得更好成绩的课程考

试环节。

1．申请条件： 60≤课程成绩＜85（五分制成绩为及格或者中等），可申请再次参加该

门课程的学习并考试（体育、军训等实践环节除外）。

2．申请时间和手续：申请重考的学生可在开学后前二周内确定听课班级填写《浙江工

业大学课程重考申请表》（可从教务处网站下载），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，报教务处备案，并

缴纳 1学分的学分学费后，即获得重考资格。

3．组织实施：重考学生应参加该门课程的重新学习和期末考试，其成绩以就高原则载

入“学生成绩总表”。

4．重考成绩不列入平均学分绩点统计。

二、免修

免修是指课程学习前通过各种方式取得了该门课程的学分，从而免除该课程的学习。

1．申请条件和范围：①学习成绩优秀或学有所长的学生，通过自学已掌握某门教学计

划中规定的课程（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形势与政策、体育、军训等课程或实践环节除外），可

申请参加该课程的免修考试，成绩合格，即可免修；②辅修专业课程，在主修专业中已修读

并取得学分，可申请不超过 15学分的课程免修，经审核同意后不必参加免修考试，直接以

主修专业该课程成绩记入辅修专业成绩档案；③学生修读层次内容相对较高的课程并取得学

分后，可申请免修层次与内容相对较低的课程。

2．申请时间和手续：①学生申请课程免修，需在该课程开课学期的前一学期末（大一

第一学期课程可在开学上课后两周内），在教务系统提交免修申请，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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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院与开课部门审核同意，报教务处备案；②对欲免修辅修专业课程者，在辅修专业课

表公布一周内办理免修手续。

3．免修考试的组织：免修考试由开课学院单独组织，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学期开学初与补

考一起进行（大一第一学期课程在第 5周内进行）。考试成绩合格，由开课学院公布免修同

学名单与课程。

4．免修课程学分学费的处理：经审批同意免修的课程，学生可申请退还免修课程的学

分学费。

三、免听课

免听课是指自学能力强或课程确有冲突的学生，经申请同意后免除该课程课堂听课环节。

1．申请条件和范围：①学业优良、自学能力强的学生（上一学年学习成绩在班级前 30%，

大一新生以高考成绩为标准），通过自学能够完成某门课程学习的（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形势

与政策、体育、军训等课程或实践环节除外），可以申请免听课，但必须完成该课程规定的

作业、实验，并参加考试。②重学、辅修的课程若与主修专业教学环节相冲突，可申请该课

程的免听课或部分听课，但也须完成规定的作业、实验，方可参加考试。

2．申请时间和手续：学生在学期开学后两周内，重学、辅修与主修专业相冲突的课程在

该课表公布后一周内，在教务系统提交免修申请，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经任课教师和学生所

在学院审核同意后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公布免听课名单和课程，并通知相关任课教师。

3．因考研且一学期课程超过 20学分者，可申请不超过二门课程的部分免听课。原则上

免听课程应属非专业主干课程。考研同学持证明材料在报名后一周内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

经任课教师和学院审核同意后，由学院公布免听课名单和课程，并通知相关任课教师。考研

同学若申请缓考，原则上只限于免听课程。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本办法解释权属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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